
金門縣110年度交通接送服務實施計畫

需求說明書

壹、依據

一、長期照顧服務法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（照顧服務、專業服務、交通接送服務、輔

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）給付及支付基準。

三、衛生福利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特約

簽訂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。

四、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政策性獎助經費申請作業規定暨獎

助項目及基準。

貳、目的

為協助本縣失能者，本局擬協助民間單位推動交通接送服務，藉

由交通接送滿足其照顧計畫中就醫或復健之需求，並解決其搭乘

一般交通運輸工具之困難，維護其行的權益。

參、主辦單位

金門縣衛生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

肆、公開徵選資格

(一) 醫事機構、護理機構、醫療法人。

(二) 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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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公益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、社會(福利)團體。

(四) 公路汽車客運業、市區汽車客運業、計程車客運業、遊覽

車客運業及小客車租賃業。

伍、計畫執行期程

自110年 1月 1日至112年 12月 31日止。

陸、服務對象

實際居住金門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，依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

顧管理專員評估長期照顧服務請領資格之長照需要等級第2級

（含）以上，並核定其需要交通接送需求且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之

一者：

(一) 65歲以上老人。

(二)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。

(三) 55-64歲原住民。

(四) 50歲以上失智症者。

柒、服務內容

提供失能者往(返)住家、航空站或碼頭至醫療院所(目的僅限門

診就醫、復健醫療行為)之交通接送服務，起點或迄點皆以本縣

內為限；服務範圍應包含本縣5鄉鎮市〔金城鎮、金城鎮、金沙

鎮、金寧鄉、烈嶼鄉（烈嶼地區俟金門大橋竣工後服務）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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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應配置車輛及司機員額

本局備有10輛無障礙型車輛，擬以租賃方式租予廠商（每家廠

商最多租予 5輛），欲承租廠商須先行媒合本局原聘僱之駕駛人

員(附件一)，並以其駕駛之車輛為承租原則。

廠商應與人員完成 110年度聘僱契約，相關薪資待遇由雙方協調

之，但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，另因情節重大影響使用者權益

或人員自行離職外，計畫執行期程內不得無故扣薪、解聘駕駛人

員，情節重大之認定可參考司機工作手冊(附件二)。

玖、獎助項目及標準

一、營運費用：具「升降設備之身心障礙小型冷氣車」之車輛費用、

人事費、事務費，每一輛車每年最高以新臺幣七十五萬元計。

(一) 車輛費用：具「升降設備之身心障礙小型冷氣車」含車輛

用油、維修保養、保險費、稅費、監理費用、修改或增加

車輛設施費、車輛停車場站或執勤中所需之停車費用。

(二) 人事費：含行政人員及駕駛員僱用、訓練、薪資與年終獎

金。

(三) 事務費：含辦公室租金、辦公物品及水電、瓦斯等事務費。

二、車輛租金、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（GPS）租金：每一輛車（含 GPS）

最高以新臺幣十九萬元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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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原住民區、離島及偏遠地區交通車輛：每輛最高獎助新臺幣九十

五萬元；針對服務對象實際居住於原住民區、離島及偏遠地區之

特約服務單位，每一單位以獎助一輛為限。本項目申請單位得免

編列自籌經費。

四、獎助項目標準及支付基準等相關事宜，依衛生福利部相關政策滾

動調整或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拾、申請程序

一、申請廠商應備妥相關資料，於截止期限前備文送達或寄達本局，

逾期恕難受理。

二、申請文件不齊全者，申請廠商應於接獲通知限期補正完成，逾期

未補或補正不全者不予受理。

拾壹、申請應備文件

一、申請表（附件三）。

二、申請獎助計畫書一式7份（附件四），其撰寫另應包括下列內容：

(一) 申請單位名稱。

(二) 服務地點。

(三) 單位簡介

(四) 經費概算表。

(五) 110年度服務駕駛僱用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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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經地方政府合法立案之組織/機構證明文件：

(一) 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、社團法人、社會福利團體：

1. 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或核准設立（立

案）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2. 捐助章程或章程。

3. 法人另需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。

(二) 公路汽車客運業、市區汽車客運業、計程車客運業、遊覽

車客運及小客車租賃業：

1.營利事業登記證、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
2.其他證明文件。

(三) 醫事機構、護理機構：

開業執照影本。

(四) 醫療法人：

1.捐助章程或章程。

2.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。

(五) 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：

設立許可證明。

拾貳、審查標準

評審項目 指標 配分

1.服務理念

服務規劃與長照2.0各項服務理念配合程度，

提供常態性的服務。

10

2.組織量能 （1）組織健全性。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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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過去服務績效（服務項目、受益人數、

社區網絡經營、其他成果等），具有持續營

運能力，具備平台和核心營運之服務模式。

3.在地長照

需求及照顧

服務資源分

析

在地長照需求與資源了解及合作情形 10

4.服務規劃

（1）開發個案、服務人數及服務流程等規

劃。
30

（2）與長照資源單位的合作策略規劃。

5.服務品質 （1）服務對象權益保障機制及申訴處理流

程。

30

（2）教育訓練與督導機制的適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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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創新服務。

6.簡報及答

詢

10

拾參、資格審查及徵選方式

一、資格審查：

主辦單位審查投件廠商資格及應備文件，經審合格者，進入徵選

階段。

二、徵選方式：

(一) 由本局及專家、學者組成徵選委員依各投件廠商書面資料

進行審查，並由各廠商於徵選會議當天提出簡報，出席簡

報人員，每家廠商至多推派 2人。徵選委員於聽取廠商簡

報後辦理徵選。

(二) 簡報之順序，將於本局完成資格審查後，當場由資格審查

合格廠商抽籤決定。廠商簡報時，其他廠商應退出場外。

(三) 簡報時間及地點，由本局另行通知資格合格廠商。簡報型

態由廠商自行決定，除會議室現有播放硬體設備外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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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設備由投標廠商自行攜帶準備。

(四) 資格審查合格廠商應就所提服務計畫書內容對本案評選委

員會進行口頭簡報（20分鐘）與答詢（10分鐘）。簡報結

束前 3分鐘按鈴聲－短音，簡報時間到按鈴聲－長音，廠

商應即停止簡報，若廠商未依抽籤順序準時出席時，則由

本局自動調整為最後順序進行簡報，再經唱名三次未到，

則由徵選委員依據服務計畫書內容逕予評分。（參與簡報

廠商如達 3家以上，本局得經所有參與簡報廠商同意後，

酌予縮短簡報時間為15分鐘）

(五) 簡報時廠商若經本局唱名三次未到者，視同放棄「簡報及

答詢」機會，該項目以「0」分計，評選委員得逕依服務計

畫書內容進行評分。

(六) 簡報資料以服務計畫書原有方案內容表達為主，現場不接

受廠商補充資料，且簡報不得更改投標文件內容。廠商另

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，該資料不納入評選。

(七) 問題答詢：簡報結束後，得由各評選委員就廠商簡報及服

務計畫書內容提出詢答。

(八) 本案評審標準為平均分數 80分合格，由徵選委員會就服務

計畫書項目，按評分項目評定，本局租賃10輛無障礙型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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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與優勝廠商，每家廠商最多租予 5輛為原則。

(九) 所有參與評選廠商，均不給予任何經費補助。

(十) 徵選結果經本局奉核後，另行通知各投件廠商，並依規定

辦理後續作業。

(十一) 獲選廠商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取消獲選資格：

1.獲選者不接受獲選或於本局通知簽約後 10日內不完成簽

約。

2.所附各項證明文件經查證與事實不符。

3.以不正當手段獲選。

4.經本局認定有影響出租辦理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

5.其他因可歸責於獲選者之事由致與本局訂約失敗。

拾肆、申請期限

一、請於 109年10月 15日前檢附相關文件送（寄）達。

二、寄送地址：金門縣衛生局（地址：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號之

12）

拾伍、其他應注意事項

一、車輛租金

(一) 廠商應按季繳納車輛租金予本局。每季租金應於每季第一

個月10日前繳納該季租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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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租金為每一車輛每月新臺幣 5,000元整。

二、交通車管理、使用及維護

(一) 車輛所有權屬本局，租用期間廠商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不

得挪為他用，自行修理、保養與維護，並投保相關保險

（如強制險、任意第三責任險等），其車輛維護、保險、

稅費及監理費用（如檢驗費、牌照稅、燃料稅等）等費用

應由廠商營運費支付，超支部分由單位自行負擔。

(二) 廠商車輛毀損時，應負回復原狀義務，如回復原狀有困難

時，單位應按毀損程度依照毀損時之市價賠償。

(三) 廠商之駕駛應有職業駕駛執照，如有行車事故、財物損失

或觸犯法令等情事，由單位自行負責。

三、應設置必要之設施設備

(一) 提供服務之車輛：

1. 由本局提供之無障礙型車輛。

2. 車輛應定期維修保養及清潔維護。

3. 車輛應投保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及乘客保險。

4. 負責管理車輛及營運所生之責任，於委辦期間不得挪為

其他私人用。

(二) 提供服務之辦公處所，處所須符合建築、消防等相關法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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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提供服務之專線電話、傳真機等通訊設備。

(四) 其它經本局指定應設置之設施設備。

四、行政注意事項

(一) 應置綜合督導服務業務執行及管理人員。

(二) 人員之工資、工時、休息、休假、例假日或國定假日等勞

動條件，應符合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規定。

(三) 廠商應與服務使用者應簽訂書面服務契約，並建立服務服

務控管及查核機制。

(四) 廠商應訂定收案與結案作業流程、工作手冊及行政規範、

交通接送車上緊急事件處理流程、意外或緊急事件處理流

程並製作意外事件紀錄、申訴管道（應包含個案、家屬、

員工）。

(五) 每次出車應列冊記錄控管，並建立個案管理資料、需求評

估及滿意度調查等資料。

(六) 接受事前預約申請時，應秉持公平公開原則。

(七) 依本局之核定收費外，不得另立名目向服務對象加收任何

費用。

(八) 人員除情節重大影響使用者權益，計畫執行期程內不得無

故扣薪、解聘駕駛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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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核銷注意事項

(一) 營運費用及車輛租金費、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（GPS）租金：

採按季實支實付進行核銷，單位應於每季結束後 10日以前

檢附相關憑證辦理核銷。

(二) 交通接送服務費：廠商應於每月5日前於系統登打及線上

送審，並於每月10日以前檢附契約書影本、經委辦單位用

印之服務費用總表、服務清冊及領款收據，並依照本局會

計程序有關規定辦理核銷。惟每年12月份之補助費用應於

12月 20日前檢據辦理核銷，並檢附該年度工作成果報告請

本局檢驗。(服務費收入得用以支付營運費用)。

六、監督管理

(一) 接受本局不定期監督、查核。

(二) 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子法者，其罰則依長期照顧服

務法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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